
新北市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創客及生活科技課程種子教師 

工作坊實施計畫 

107年 11月 5日新北教技字第 1072082056號 

壹、 依據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「國中小自造教育與科技中心」計畫。 

貳、 目的： 

一、提升教師對創客及生活科技課程連結的瞭解及運用。 

二、強化教師發展創客及生活科技課程知能並推動創客教育發展。 

參、 辦理單位 

一、主辦單位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。 

二、承辦單位：新北市立蘆洲國民中學。 

肆、參加對象： 

一、新北市各級學校對於創客及生活科技課程有興趣之老師，共計 15人，

額滿為止。 

二、本市九大自造教育與科技中心至少薦派 1人參加。(積穗國小、蘆洲國

中、永和國中、福和國中、鶯歌國中、中正國中、青山國中小、金山高

中、樟樹國際實中)。 

伍、 辦理時間，共計 1梯次，2場次計 14小時，詳細如下: 

一、第一場：107年 11月 22日(星期四)上午 9時至下午 4時。 

二、第二場：107年 11月 29日(星期四)上午 9時至下午 4時。 

陸、 辦理地點：新北市蘆洲自造教育與科技中心(地址：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

265號)。 

柒、 報名方式： 

一、本案報名日期自 107年 11月 7日(星期三)起至 107年 11月 20日（星

期二）止，請有興趣之老師逕至新北市校務行政教師進修研習系統

（https://esa.ntpc.edu.tw/）報名。 

二、參與本案活動之所屬教師，全程參與者由承辦單位核予研習時數 12小

時，本局核予參與人員公假(課務排代)出席。 

捌、 課程規劃： 

 第一場:107年 11月 22日(星期四) 

時間 內容 講師 備註 

08:30~08:50 報到 承辦團隊  

08:50~09:00 長官及貴賓致詞 教育局長官 

師大張玉山教授 

 

09:00~09:30 創客及生活科技之連結 師大張玉山教授  

09:30~09:40 研習目的與流程說明 王家松老師  

09:40~12:00 主題作品製作—智慧盆裁 呂紹川老師 

(輔導團員) 

內聘 

12:00~13:00 午餐與休息時間 承辦團隊  

13:00~14:00 作品與教學內容的連結 呂紹川老師 內聘 



(輔導團員) 

14:00~14:50 分組課程討論與發想 

 1.個人如何教？ 

 2.有那些議題可以融入

呢？ 

呂紹川老師 

(輔導團員) 

內聘 

14:50~15:30 各組發表 呂紹川老師 

(輔導團員) 

內聘 

15:30~16:00 分享討論 呂紹川老師 

(輔導團員) 

內聘 

16:00 賦歸   

 

第二場:107年 11月 29日(星期四) 

時間 內容 講師 備註 

8:30~9:00 報到 承辦團隊  

9:00~12:00 主題作品製做 

   紙哨子 → 展開圖 

   木哨子 → 三視圖 

   魯班鎖 → 立體圖 

蔡勝安老師 

(輔導團員) 

內聘 

12:00~13:00 午餐與休息時間 承辦團隊  

13:00~14:00 作品與教學內容的連結 蔡勝安老師 內聘 

14:00~14:50 分組課程討論與發想 

 1.個人如何教？ 

 2.有那些議題可以融入

呢？ 

蔡勝安老師 

(輔導團員) 

內聘 

14:50~15:30 各組發表 蔡勝安老師 

(輔導團員) 

內聘 

15:30~16:00 分享討論 蔡勝安老師 

(輔導團員) 

內聘 

16:00 賦歸   

 

玖、本案連絡人: 蘆洲國中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許明珍助理，電話(02)22811571

分機 312，或電子郵件信箱:sarah.luzhou@gmail.com。 

壹拾、 注意事項 

一、為響應環保及撙節費用，煩請自備「環保杯及餐具」。 

二、因應課程需要，請參與研習教師自備筆電。 

三、本校因應校園安全教室擴柱工程，研習會場停車位有限，請儘量搭乘大

眾交通工具。 

壹拾壹、 預期效益： 

一、與新北市科技輔導團結合，統整創客與科技領域間合作關係。 

二、建立本市自造教育與科技中心及科技輔導團交流之平臺，分享創客與生

活科技課程的連結，落實創客與生活科技課程的普及化。 



三、藉由工作坊種子教師的共備，達成自造教育與科技中心推廣科技領域課

程的認識與目的。 

壹拾貳、 敘獎：本案承辦學校依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」

第 7條第 1項第 5款第 2目及「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

敘獎處理原則」附表第 2項第 2款規定：辦理各項研習（討）會績效優良者，

協辦學校校長嘉獎 1次，工作人員嘉獎 1次以 4人為限，含主辦人員 1人嘉

獎 2次。 

壹拾參、 本案由「新北市蘆洲國中自造教育與科技中心」相關預算支應。 

壹拾肆、 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、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